
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說明 
現行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九十五年十月三

日修正發布，為促進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增進臺商與企業幹部在

職進修及擴展我國大學校院之發展空間，宜放寬國內大學赴境外及大陸

地區辦理推廣教育之限制，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次： 

一、 修正推廣教育開班限制，並將現行推廣教育師資資格相關規定，配

合增訂之第四條之一規定，移列該條定之。（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增訂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之師資授課條件，以提升

推廣教育授課品質。（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三、 修正解除境外師資之限制，俾與境內推廣教育教學教師授課規定相

同，另為因應國際化發展趨勢，並取消境外地區之學員「應持有中

華民國護照之臺灣地區人民或華僑」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五條之

二） 

四、 取消大陸地區推廣教育均應由臺灣地區具教師資格者授課之限

制，俾與境內推廣教育適用相同之教學教師授課規定，以增進兩岸

之學術交流、符合應開設實務課程之需求，及在地特色與產業之聯

結。（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三） 

五、 配合第五條之二規定，修正境外開班計畫依據規定。(修正條文第

十二條) 

六、 配合第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修正施行日期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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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說 明

第三條  大學辦理推廣教育

應衡酌現有師資、設備規

劃辦理，所開辦班別，應

與其現有課程相關。 

第三條  大學辦理推廣教育

應衡酌現有師資、設備規

劃辦理。推廣教育師資應

符合大學教師及專業技術

人員資格；必要時得聘請

校外具實務性專長者兼任

之。 

一、為維持推廣教育課程品

質，增列大學所開班別

應與現有課程相關之規

定。 

二、推廣教育師資資格相關

規定，移列為第四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 

第四條之一  推廣教育師資

應符合大學教師或專業技

術人員資格。 
推廣教育各班別所授

課程之師資如下： 

一、學分班：應有三分之

一以上時數由本校專

任者授課。 

二、非學分班：應有五分

之一以上時數由本校

專、兼任者授課。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

九十八年八月一日施行。 

 一、本條新增。 

二、就「學分班」及「非學

分班」二類情形，明定

教師授課之規範，同時

為提升推廣教育授課品

質，明定非學分班師資

比例。 

三、第二項增列有關師資之

規定，為使各校有充足

之時間準備，以應教

學，爰增列第三項規定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

九十八年八月一日施

行」。 

第五條之二 大學辦理推廣

教育境外教學，應符合下

列規定： 
一、教學地點：境外教學

場地應洽借當地學校

之現有場地，且能提

供足供教學之圖書、

儀器及設備，並檢具

借用協議書。 

二、授課時間：學分班每

學分授課以十八小時

為原則；為維持教學

及學習品質，不得採

短期密集授課。 

第五條之二 大學辦理推廣

教育境外教學，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修習資格：除符合第

五條規定外，修習學

分班者，並應為持有

中華民國護照之臺灣

地區人民或華僑。 

二、教學地點：境外教學

場地以洽借當地學校

之現有場地為原則，

並能提供足供教學之

圖書、儀器及設備。

三、師資條件：推廣教育

一、為因應國際化發展趨

勢，教育部對大學赴境

外辦理推廣教育政策已

採開放態度，各校赴境

外辦理推廣教育除提供

海外臺商及相關技術人

員進修課程教育外，並

有當地大學提出相關教

育課程合作之需求與建

議，惟受限於修習資格

之限制，為符實際需

求，宜放寬境外地區學

員資格，取消「應持有

中華民國護照之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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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班計畫書之內容及

審核： 

（一）各班次開班計畫書

應詳細敘明教學場

地、課程、師資、

招生資格、人數及

授課方式等。 

（二）學分班各班次開班

計畫書及開班計畫

表應於開班三個月

前報教育部核定，

逾期不予受理。 

四、各校於境外辦理推廣

教育，應以不影響校

內教學品質、重視國

家形象、尊嚴及對等

原則，並應遵守當地

法令。 

學分班各班次所授課

程至少應有二分之一

由本校專任教師授

課；各校並應就有效

兼顧教師在國內研究

及授課品質作規定。

四、授課時間：學分班每

學分授課以十八小時

為原則；為維持教學

及學習品質，不得採

短期密集授課。 

五、開班計畫書之內容及

審核： 

（一）各班次開班計畫書

應詳細敘明教學場

地、課程、師資、

招生資格、人數及

授課方式等。 

（二）學分班各班次開班

計畫書及開班計畫

表至遲須於開班三

個月前報教育部核

定，逾期不予受

理。 

六、各校於境外辦理推廣

教育，應重視國家形

象、尊嚴及對等原

則，並應遵守當地法

令。 

區人民或華僑」限制，

回歸適用第五條規定辦

理，爰刪除第一款規

定。 

二、修正現行第二款增訂境

外教學應檢具場地借用

協議書規定，並移列為

第一款。 

三、解除境外師資之限制，

俾與境內推廣教育班次

適用相同之教師授課規

定，爰刪除現行第三款

規定。 

四、現行第四款、第五款及

第六款移列為第二款至

第四款規定，除第三款

第二目酌作文字修正

外，其餘未修正。 

第五條之三  大學於大陸地

區辦理推廣教育境外教

學，除應符合前條規定

外，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各大學所開設之課

程，其授課及教材內

容使用中文者，以正

體字為原則。 

二、對於大陸地區相關機

第五條之三  大學於大陸地

區辦理推廣教育境外教

學，除應符合前條規定

外，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大學辦理之推廣教育

學分班各班次師資，

均應由臺灣地區具教

師資格者授課。 

二、各大學所開設之課

大學赴大陸地區辦理境外教

學之規定，其師資應比照境

內推廣教育班次教師授課規

定，爰刪除第一款規定，其

餘款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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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增刪學校教材之要

求，應審酌其合理情

形；其要求違反學術

自主精神者，應不得

接受，並應將增刪內

容及處理情形，報教

育部備查。 

程，其授課及教材內

容使用中文者，以正

體字為原則。 

三、對於大陸地區相關機

關增刪學校教材之要

求，應審酌其合理情

形；其要求違反學術

自主精神者，應不得

接受，並應將增刪內

容及處理情形，報教

育部備查。 
第十二條  大學辦理推廣教

育應妥適規劃課程，並應

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依教育部所定審查規定，

審查每學年度各班次開班

計畫；審查通過後，除境

外教學開班計畫依第五條

之二第三款規定，應報教

育部核定外，其餘國內辦

理之開班計畫及審查紀

錄，應留校存查。 
大學應於每學年結束

後二個月內，將該學年度

推廣教育辦理情形，彙報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第十二條  大學辦理推廣教

育應妥適規劃課程，並應

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依教育部所定審查規定，

審查每學年度各班次開班

計畫；審查通過後，除境

外教學開班計畫依第五條

之二第五款規定，應報教

育部核定外，其餘國內辦

理之開班計畫及審查紀

錄，應留校存查。 
大學應於每學年結束

後二個月內，將該學年度

推廣教育辦理情形，彙報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

行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

行。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行。 

 

配合第四條之一第三項規

定，修正施行日期規定。 

 

 

 

 

 

 

 

 


